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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
民群众的共同期盼。2022 年，上溪镇紧抓机
遇，秉持“全局工作一盘棋，党建统领定盘星”
的理念，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踊
跃投身于乡村建设，凝聚党建合力，探索共同
富裕新路径，谱写强村富民新篇章。

建强基层“红色堡垒”
增强党员凝聚力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2022 年，上溪镇紧紧围绕红色根脉强
基示范标准，全面深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建强党群服务中心主阵地，上溪镇累

计开展自查6轮、交叉检查2轮，实现全镇45
个村和2个社区检查整改全覆盖。同时，严抓
党员整治立规和发展党员程序规范，2022
年共排查发展党员529人。

农旅品牌“多点开花”
土灶土菜烧“红”乡村致富路

田园风光引人入胜，农家小院炊烟袅袅，
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在上溪共富灶内，或洗
菜、或烧柴、或炒菜，香甜的饭菜里蕴藏着儿

时温暖的记忆……2022年3月起，上溪镇深
入践行“土灶+土菜+上溪八味”农旅品牌战
略，探索镇企开发、村社运营的管理模式，着
力打造“上溪共富灶”项目，首批建设“棋乐溪
华站”“岩湖宅山站”“田园潜溪站”。

三个共富灶风景各异、风味独特，不仅为
每一个站点所在村带来每年20万经营性集体
收益，还与“人文上溪”“红色上溪”等精品线形成
串联，撬动萧皇岩、黄山八面厅、十里桃花坞等
沿线旅游经济，带动沿线村庄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真正做到小土灶烧“红”乡村致富路。

上溪琅琊“抱团发展”
结对共建携手同育共富果

2022年5月，乘“百镇共建强基”东风，上
溪镇与婺城区琅琊镇签订结对共建协议，喜
结“异地缘”，合力探索乡村共富路径，创新跨
域党建联建机制。

“去年6月28日竣工验收，短短18天，8
个‘共富灶’顺利落户，为解锁‘共富’密码打
下基础。”琅琊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还举
办了龙虾啤酒节、文化走亲活动，提升‘共富
灶’知名度。未来将继续携手联动，结合白沙
溪水上休闲娱乐项目，探索包含‘游乐+餐
饮’的模式，推动‘共富灶’项目发挥更大成

效。”上溪助力共富灶落地琅琊后，全力打响
有机蔬菜、清水鱼、富硒米等琅琊品牌，提升
农村造血功能，预计每年带动琅琊镇棠坑源
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增收60余万元。

截至去年年底，两镇已达成共建项目 6
个，举办活动45场次，签订1000万元“飞地抱
团”物业联建共富产业项目。此外，两镇在干部
共育、组织共建、产业共兴、乡村共富、服务共
享、文化共荣、美丽共创、治理共促等方面也取
得了显著成效，在携手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同心同行。

精心打造“党建+”模式
多措并举盘活村集体经济

上溪镇精心打造“党建+”模式，在党建
统领下，各村社亮出“扛旗争先、勇立潮头”
的底色，积极探索产业植入、国资助力、乡
贤引路等多项举措，村集体经济薄弱面貌
得到全面改善。上溪镇不定期开展共富培
训，为村两委、党员送去先进经验，鼓励各
村立足实际，探索特色乡村发展道路。上溪
乡贤会多次开展共富座谈会，为上溪经济
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上溪各界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爱心
助农活动，解决农民急难愁盼。2022年，45个村

社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9个村
社达到100万元，消薄工作位列全市前列。

2023年已开启，上溪镇将立足新起点，开启
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理
论武装，高标准推进“先锋引领”，紧紧围绕

“1234”发展战略，以吴萧共富路、黄山共富路为
两大轴线，深挖周边特色产业布局，打响上溪“牛
系列”传统品牌和“农家乐+土菜+农产品”品牌，
扎实推进韵达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项目，形
成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绘就“产业兴、村庄强、农
民富”的共富蓝图。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图

党建引领聚合力 强村富民蹚蹚新路

夯实党员信仰之基夯实党员信仰之基。。

上溪镇与琅琊镇开展文化走亲活动上溪镇与琅琊镇开展文化走亲活动。。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家庭、职场、社交……现代社会各个
场景里，女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
们是母亲、妻子、女儿，也是同事、上司、
下属。她们孕育了我们的生命，给予我们
爱的呵护。她们扛起了社会责任，“战斗”
在生活一线。她们，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弱
势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保障
妇女权益的专门法，是中国人权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应对不同社会发
展阶段妇女权益保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继2005年和2018年两次修正后，
2022 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第一次
系统性修订。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从原本的9章61条增至10章86条，
并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针对当前升学就业、财产分配、人身
权利等领域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问题，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做出积极回
应，并在原有规定基础上，积极适应新时
代、新任务、新要求，对妇女权益保障制
度机制作出更加全面系统的规定，亮点
颇多。

突出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
性别歧视最高罚5万元

你结婚了吗？这两年有没有生小孩
计划？……去年以来，某高校应届毕业生
王小姐参加了多场招聘面试，常被问到
类似问题。

“今后再遇到类似问题，王小姐将得
到法律保护，必要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
维权。”义乌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保障男女平等就业方面，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着墨颇多，既扩大女
性工作选择的范围，又保障女性的自主
择业空间。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
列举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和责任单
位。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
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实施下列行
为：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除个
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
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将妊娠测试作为

入职体检项目；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
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等。这些
为女性择业创造更受尊重的环境。

记者还注意到，此次修订新增女性
生育休假制度的内容，强调用人单位不
得因结婚、怀孕、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
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
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
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就业保障政
策措施，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为妇
女创造公平的就业创业环境。

用人单位违反上述规定，由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或者情节严重的，面临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据了解，按照《妇女权益保障法》，招
录及女性职场期间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将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让就业性别歧
视得到有效监管。同时积极开展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创业服
务，保障女职工平等就业权利。

对侵害妇女违法犯罪行为喊停
性骚扰防治成重点

“本次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性
骚扰相关规定是增加最多的内容之一。”
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王巧说，
这也充分体现立法者对性骚扰问题的深
度关注和对妇女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
三条明确指出:“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
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
实施性骚扰”。这是首次对性骚扰的概念
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了界定，即将性骚
扰区分为言语性骚扰、文字性骚扰、图像
性骚扰、肢体性骚扰和其他性骚扰等若
干种类型。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也为全社会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提供
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确定的救济途径。

针对学校、用人单位等重点场所,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五条详细列举具体工作措施指导学校、
用人单位预防和制止对女学生和妇女的
性骚扰。同时，首次明确“住宿经营者应
当及时登记住宿人员信息，健全住宿服
务规章制度”等安全保障义务。

拐卖、绑架妇女是严重侵害妇女权
益、破坏社会安全感的犯罪行为，也是我
国法律严格禁止、严厉打击的犯罪行为。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各级人民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作出规定，推进
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
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法治化，便于有效预
防和惩治拐卖、绑架妇女的犯罪，切实保
障妇女的人身安全。

义乌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义乌公安机关将全面落实《妇女权
益保障法》赋予的法定职责，依法严厉打
击拐卖妇女、强奸、强制猥亵侮辱等刑事
犯罪，依法查处针对妇女实施的性骚扰、
性侵害、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等违法犯罪
行为。

突出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保护
增加“救济措施”章节

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侵害妇女权益
行为最终都会危害到整个社会。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回应社会关切的各类
现实问题，新增和细化各项保障制度。

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
长舒怡介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突出对人身和人格权益的保护，扩大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如第二十
九条明确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
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
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
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
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增加对歧视妇女的定义，也是本次
修法的亮点之一。”舒怡介绍，新修订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对“歧视妇女”
含义作了阐释，增加“对妇女歧视”的定
义，不仅充实宪法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
利原则性规定的内涵，也将成为法官裁
判案件的依据。

另外，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增加一章关于“救济措施”的规定。新修
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条规
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
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
符合一定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
起公益诉讼，为妇女权益的实现提供现
实的途径和有效的司法保障。

“新修法律通过公益诉讼制度保护
妇女合法权益，为妇女权益受损提供了
一条新的救济渠道。”义乌市人民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说，该法为妇女维权提供有
效司法保障，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提
升全社会保障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意
识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强化相关部门妇女权益保障措施
加大女性关爱力度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条
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权益保障
工作的领导，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协同、
社会参与的保障妇女权益工作机制。

义乌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陈瑶介
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建
立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保障
妇女权益工作机制，并从制定和实施妇
女发展规划、提供经费保障、发展妇女卫
生健康事业等各方面，完善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的具体保障措施。

“这两年，我们联合公安机关创新推
出的家暴查询制度、家暴告诫书电子化
举措，就是典型的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
保障妇女权益工作机制。”陈瑶说，接下
来，市妇联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联合各
相关单位继续完善政府相关保障措施，
强化妇女联合会等有关方面的保障职
责，为妇女群众提供多种服务方式，依法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此外，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妇女健康
服务体系，保障妇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开展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
筛查和诊疗，提高妇女健康水平。国家采
取必要措施，开展经期、孕期、产期、哺乳
期和更年期的健康知识普及、卫生保健
和疾病防治，保障妇女特殊生理时期的
健康需求，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心理健
康服务支持。

记者注意到，新修法在妇女“三期”
（孕期、产期、哺乳期）保健之外，增加经
期保健制度，加大对女性的关爱力度。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明确
提出，妇女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不
受侵犯。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医
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
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
女与其家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
应当尊重妇女本人意愿。

“该法正式实施后，医院、医疗机构
或者其他机构如果进行非医学需要的
胎儿性别鉴定，或者帮助孕妇或其家人
实施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将会构
成违法，严重的还有可能承担法律责
任。”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超表示。

以法之名守护“她权益”
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今年1月起施行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 讯 员 符仙月

今天23时5分，我们迎来小寒节气，
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已经到来。
正如民谚所说：“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
地冻冷到抖”。但今年的小寒“不走寻常
路”，气温不但不降，反而暖如春天。

中国天气网消息称，2023 年伊始，
我国冷空气势力弱，各地气温逐渐摆脱
此前偏低的状态，迈开升温步伐。本周，
我国大部地区升温势头延续，最高气温
的累计升幅会达到 6℃至 10℃，部分地

区升幅将超10℃。
今天起，义乌也加入“升温群”。义乌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晴多雨
少，冷空气较弱，气温小幅波动。具体来
看，今天至1月10日，我们都不会见到雨
水的影子，每天都是晴好天气，今天早晨
局部有雾。从气温看，今天的最高气温在
15℃以下，明天至1月11日的最高气温
都在15℃以上，尤其是1月9日，当天最
高气温上升至20℃。2023年的“小寒”可
能并没有小寒的感觉，而是有“小暖”的
感觉。气温这么高是不是春天要来了？义
乌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现在的“高
温”是暂时的，我们离春天还远着。毕竟
现在才到了小寒节气，升温之后必有降
温。同时要提醒大家注意昼夜温差，没有
云朵的保温作用，接下去一段时间昼夜

温差较大，最低气温仍在5℃，早晚还是
很冷的，大家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增减
衣物。

总之，寒冷是冬天的主旋律，回暖都
是暂时的。面对这样的回暖，大家更要小
心感冒。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常发多发

季，给疫情防控带来更大挑战。遇到气温
起伏大的时候，不少人容易感冒发烧。因
此，大家要避免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注意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出门在外，口罩、手
套、帽子、大棉袄得统统穿戴起来，别让
感冒找上门。

今日小寒到 气温不降反升
天气早知道

1月5日（星期四）

1月6日（星期五）

1月7日（星期六）

1月8日（星期日）

1月9日（星期一）

1月10日（星期二）

1月11日（星期三）

多云到阴，早晨局部有雾

多云到晴

晴到少云

晴到多云

晴到多云

晴到多云

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雨

温度4～14℃

温度5～17℃

温度5～16℃

温度4～18℃

温度6～20℃

温度6～16℃

温度5～19℃

具体天气预报：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随着春节临近，
烟花爆竹销售开始进入旺
季。为切实规范烟花爆竹销
售经营，防止安全事故发
生，近日，义乌市执法局佛
堂大队联合镇应急、综治、
消防等部门，对辖区 8 家烟
花爆竹销售零售点开展安
全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分别对辖区各
零售点许可期限、经营地
点、经营范围、经营数量等
进行全面细致的清单式核
查，确保实际经营情况与许
可情况相符，确保烟花爆竹
在合法、安全的条件下经
营。有执法人员发现个别零
售点灭火器已经过期，当场
指出并要求相关责任人员立
即予以更换。

每到一处，执法人员还
提醒店主和经营人员，务

必时刻绷紧安全弦，不得
采购、储存和销售礼花弹
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
放的烟花爆竹，保证合法
经营的同时还要向顾客做
好燃放注意事项的讲解，
确保烟花爆竹在经营、燃
放等各个环节的安全，并
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

“购买烟花爆竹一定要
到正规的销售点，并在安全
条件下燃放，同时还要注意
不在禁燃区域内燃放烟花
爆竹。”执法队员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临近年关，千万
不要心存侥幸，违法售卖烟
花爆竹，违法代价不小，也
不要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产
品，产品出现问题以后，自
身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同
时，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向有
关部门举报违法销售、储
存、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消
除身边的安全隐患。

多部门联合开展
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检查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1 月 1 日 至 3
日，廿三里街道开展了为期
3 天的“共富工坊·寻访年
味”系列活动。本次活动由
义乌市陶青词青少年服务
中心组织，43 对本地家庭
和新义乌人家庭一起，参
与 糖 画 、棉 花 糖 、冰 糖 葫
芦、开心面包等年俗手工活
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年文
化，感受浓浓的年味。

活动中，来自陶店村的
非遗传承人何维进娴熟地
为 孩 子 们 制 作 彩 色 棉 花
糖。柔软黏糯的棉花糖，瞬
间 点 燃 了 在 场 人 们 的 热
情，大家跃跃欲试，参与到
制作中。有的小朋友用糖

水当墨水，一笔一画绘制
骏马糖画；有的展示自己
手作的不同造型的冰糖葫
芦；也有分享亲手制作的
美味小吃……现场气氛热
闹非凡。

“这次活动让我们感受
到街道对新义乌人的关怀和
温暖，孩子也提前融入到义
乌过年的喜庆氛围中。”衢
州人吴女士表示，今年仍会
留义过年。据了解，“共富工
坊·寻访年味”系列活动依
托廿家·共富工坊平台，开
展寓教于乐、形式多样的公
益活动，在“双减”政策下，
一方面锻炼青少年的动手
动脑能力，另一方面借此结
交新朋友，不断丰富孩子精
神文化生活。

廿三里街道开展
“寻访年味”系列活动

民生深一度

1月3日上午，城西街道
社工站“让爱走动”送温暖活
动正式开启。当天，该社工站
动员“五社联动”力量，为辖
区内低保低边户送去温暖包
和节日祝福。

“太感谢你们啦！”收到
礼物的小琴激动地留下泪

水，在她眼里，一份礼物代表
着牵挂和关爱。据城西社工
站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
共筹集164份爱心包裹，里面
有围巾、手套和帽子等物资。

图为小琴开心地接过
爱心包裹。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摄

“让爱走动”送温暖活动开启


